
塞拉尼斯（南京）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南京工厂复合材料装置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2月 22日，塞拉尼斯（南京）化工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复合材料装置技改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无锡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施工单位）、

连云港沃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南京爱迪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单位）、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相关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

后。验收组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方水西路 66 号公司现有厂区内。

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现有项目 70mm 尺寸挤出机生产线 2#线和 70mm 尺寸挤出机生

产线 3#两条生产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聚丙烯（PP）改性塑料产品增加 3500 t/a，高

性能聚酰胺（PA）工程塑料产品增加 5 t/a，同时减少现有聚甲醛（POM）产能 3505 t/a，

调整后高性能塑料设计产能合计保持不变。建设一根 140m，管径 4in 的排水管线，由

复合材料装置预处理后的废水直接接至厂区排入化工园污水总管前端管线上。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

项目于 2020年 6月 11日取得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批复（宁新

区管审环表复[2020]87 号）。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竣工，2022

年 11月 7日开始调试。本项目于 2020年 12月 9日进行变更并通过审核，已纳入排污

许可，排污许可证编号：91320100745391181H001P。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投资 100万元，40元为环保投资，实际投资为 100万元，42 万元为环保

投资。

（四）验收范围

项目为整体验收，验收范围与环评一致。

二、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建设地点、生产工艺、实际建设内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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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置情况未发生变化。设备、环保治理设施等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变化如下：

1、现状已取消 FQ-16、FQ-17、FQ-21、FQ-22排口，热洁炉废气与挤出工段、实

验室废气合并，合并后的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米高的 FQ-15高空排

放；

2、现状 70mm 2#线配料、投料废气由于除尘器移位，由原先 FQ-20排口排放，接

入 FQ-31排放；

以上变动已纳入《复合工程塑料装置技改及安全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宁新

区管审环表复[2021]69 号）、《复合工程材料装置除尘器移位项目》（备案号为

202132011900000301）、《塞拉尼斯南京工厂复合工程材料装置更换热洁炉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号为 202232011900000010）。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

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等文件，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可纳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中。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新增 4323 t/a的生产废水，主要为循环冷却水、真空泵用

水等，经厂区预处理后接管园区胜科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本项目仅调整产品结构，不新增废气污染物量。70mm 2#、3#生产线配料、投料废

气经现有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过 15米高 FQ-31排气筒排放，挤出工段、热洁炉废气及

实验室废气经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后经过 15米高 FQ-15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不新增生产设备，因此不新增噪声源。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沾染化学品的废物、设备粘结物、循环冷却水池收集的沉结物、

筛分工序产生的废料、除尘器收集粉尘。暂存于厂内后委托其余单位回收或处置。

（五）环境风险

本项目主要风险物质为聚丙烯材料，其潜在风险为易燃；本项目为原址改造项目，

主要依托现有风险措施，依托厂区现有应急事故池，本项目已纳入《塞拉尼斯（南京）



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 2022年 8月 19

日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总排口处 pH、COD、SS、NH3-N、TP、TN满足园区胜科污水

处理厂接管标准（宁新区新科办发[2020]73 号）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表 2间接排放标准较严值。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 FQ-15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和项目 FQ-31排气筒有

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均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中表 9

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风速小于 5m/s，厂界四周各测点（N1-N8）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试运行期间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均已暂存于厂内，一般工业固废

如废原料、设备粘结物、除尘粉等之后委托外部单位回收综合利用，危废如沾染性废物、

废水池污泥等委托有资质单位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二）总量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建成后 FQ-15排气筒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挥发性有

机物 0.8041 t/a；FQ-31排气筒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颗粒物 0.2121t/a，均满足总量控

制要求。








